附件1
长春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
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25〕341号）要求，切实做好我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以下简称“三新”）试点项目申报工作，规范申报流程，明确申报要求，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支持打造一批首发中心首发经济集聚区，在重点商圈商街、创意园区、文化场所等打造多层次的新品发布平台载体，集聚一批传播、传媒、广告、策划等专业服务机构。支持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旗舰店、概念店，并推动首店向总店、总部提升发展。支持时尚服饰、消费电子、美妆、潮玩、家居、汽车、智能终端、运动潮品以及服务消费等领域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支持有关展会开设首发专区、专场，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

(二)支持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支持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文娱、旅游、健康、体育等领域的深化应用，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推动形成服务消费集聚区，支持重点商圈商街、文旅集聚区、传统购物型商超、废旧工业厂区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拓展增加文化时尚、健康体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功能，推动重点赛事活动及演出“进商圈、进街区、进景区”。发展夜间经济，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支持外贸优品展销中心、特色购物中心或购物区、外贸优品品牌集聚的特色商业街优化升级，推广自主品牌+直供直销，打造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三）支持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依托互联网数字娱乐平台和知识产权(IP)孵化平台，打通设计、开发、生产营销、推广全产业链，开发系列周边产品，开设主题店、概念店等沉浸式消费空间，激发优质资源消费潜力。支持围绕本地特色文化，联动国潮动漫影视知识产权(IP)及文博场馆、非遗机构历史文化名城等传统资源，推出一批影响范围广、社交属性强、创意新颖的综合性消费场景。支持老字号企业、新消费品牌企业依托本地优质消费资源，开设新店、旗舰店，开发推出“老牌新品”、“国货潮品”。引导相关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一批新型消费龙头企业。

二、资金支持范围
1.已享受中央基建投资和其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项目不予支持。

2.拟申报的项目可以符合一个或多个支持方向，但仅按申报的支持方向给予资金支持，不得从多个支持方向获取补贴资金。

3.补助资金不得用于新建、扩建基础设施等，不得用于支付罚款、赞助、偿还债务以及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等，不得用于土地开发、征地拆迁、建设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支出项目，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助资金。

4.不支持新建商业综合体，各类古镇、纪念馆、博物馆等设施建设。不支持一般性装修。不支持政府部门主办、承办的活动。严控对传统消费场景、业态投入。不支持获得现代商贸流通试点资金支持的项目，不支持事业单位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养老院和病房建设等与支持方向无关的领域。项目应以市场化商业项目为主，免费的纯公益性项目不列入支持范围。

5.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方面，拟支持项目应至少属于试点城市范围内的首发，不予支持下辖区县（市）范围内首发项目。

6.支持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原则上不予支持仅短期开展的活动或临时性搭建的消费场景（如一年举行1—2次的马拉松等赛事、群众性活动，存续时间少于1个月的消费场景，符合其他两个支持方向的项目除外）。不予支持单纯商品消费、单一传统业态项目。

三、申报主体条件

1.申报单位为项目的实施（投资）主体；

2.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个体户等特殊情况除外），经营证照齐备有效，或虽未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注册但项目服务地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且具备承担项目实施能力的市场主体；

3.申报单位依据经营范围合法经营、规范管理，财务制度、会计核算体系健全，经营状况、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三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法乱纪案件；未被明确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无正在进行有可能影响该单位正常经营活动的重大诉讼或者仲裁；

4.申报单位不存在以同一项目或同一费用重复或多头申报的情形，不存在将本属于同一性质内涵与建设内容的项目刻意分拆成两个项目的情形；

5.申报单位愿意配合开展长春市消费“三新”试点项目并建立工作台账。企业内有明确的部门负责报送工作进展及相关数据，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统计监测、行业预警、信息咨询、宣传培训、调度审查等工作。

四、申报项目要求

1.申报项目建设地应位于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且符合本计划所明确的三个支持方向。项目信息应完整、详实(如首发项目，不得简单以“开展首发活动”“引入首店”等作为项目名称),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所属支持方向、行业领域、建设主要内容、预期目标成效、实施地点、实施期限、投资主体、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预期带动就业人数、建成后运营计划等。项目内容应紧扣支持方向，内容真实、合规，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助资金。

2.项目申报应根据项目建设地的属地，向所在地对应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局、文广旅局及体育局（以下简称行业主管部门）提交，而非依据申报主体注册地或经营地的行业主管部门。

3.支持项目应为在建和待建项目，原则上不支持2025年9月底前投入营业使用的项目、预计投入营业时间晚于2027年6月底的在建待建项目。对于在建项目，仅支持政策发布后（2025年9月30日之后）发生的投资额。

4.项目有明确的实施方案，资金来源已落实并有合理的支出计划安排。

五、项目申报材料

按照申报单位属地化原则，由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申报书格式详见附件2）
（一）项目申报书

1.项目申报表；

2.项目实施方案；

3.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申报承诺书。

（二）相关证明材料

1.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2.实体项目需提供项目建设实施地点的场地佐证材料（自有房产证或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和租赁场所真实有效的房产证明）；
3.项目实施相关批准文件及规划、土地、环保等相关材料（如涉及请提供）；

4.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2023年度、2024年度审计报告。2024年（或2025年）成立的公司，提供2024年（或2025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5.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前三季度的依法纳税证明与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23年1月1日后成立的公司，提供自成立之日起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的依法纳税证明与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6.企业信用报告（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下载《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查询时间应在项目申报期内）；

7.其他有助于项目评审的材料（如品牌授权书、IP合作协议等）；

8.申报材料须按以上顺序整理后一式三份，采用A4纸正反面打印、所有非空白页（含封面）连续编写页码，并胶装成册；同时须提供可编辑电子版及盖章后的PDF扫描件一并提交，电子文件发送至各属地行业主管部门邮箱。材料封面应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全书册须加盖骑缝章，书脊处须标明项目名称、申报方向及申报企业（可简写）等信息；所附各类证件均应在有效期内。凡未按上述要求编制及提交的申报材料，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将不予受理。

六、审核程序
（一）部门审核。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据消费“三新”试点相关文件要求及《长春市消费“三新”试点项目申报指南》，对申报项目的材料完整性和内容合规性进行初步审核，并组织开展实地核查。所有申报项目须先经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初审。

对申报至属地商务主管部门的项目，由属地商务主管部门采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完成初审。审核通过后，由属地商务主管部门出具书面推荐意见（格式详见附件3）并加盖公章，统一将项目材料（包含1.申报企业提交已有属地商务主管部门盖章的纸质版申报文件一式三份；2.申报企业提交的申报文件可编辑电子版及盖章后的PDF扫描件；3.各初审部门盖章的推荐函及汇总推荐表；4.各初审部门出具的长春市消费“三新”试点项目汇总推荐表可编辑电子版及盖章后的PDF扫描件。）递交至长春市商务局625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对申报至属地文广旅局或体育局的项目，由属地文广旅局、体育局采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分别完成初审。初审通过后，将申报企业递交的申报文件（包含申报企业提交已有属地文广旅局或体育局盖章的纸质版文件一式三份、可编辑电子版文件、盖章后的PDF扫描件。）及长春市消费“三新”试点项目推荐表（格式详见附件3）（包含盖章后的纸质版、可编辑电子版、盖章后的PDF扫描件）报送至长春市文广旅局或体育局进行复审。复审通过后，由长春市文广旅局或体育局汇总本行业领域项目后出具书面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统一将项目材料（包含1.申报企业提交的已有文广旅局或体育局初（复）审后盖章的纸质版申报文件一式三份；2.申报企业提交的申报文件可编辑电子版及盖章后的PDF扫描件；3.复审部门盖章的推荐函及长春市消费“三新”试点项目汇总推荐表；4.复审部门出具的长春市消费“三新”试点项目汇总推荐表可编辑电子版及盖章后的PDF扫描件。）递交至长春市商务局625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申报项目未获得上述对应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推荐意见（含推荐函并加盖公章）的，不得纳入项目库。

（二）审核部门确定原则

1.按项目类别确定。根据项目实施内容所属行业领域，确定对应行业主管部门作为初审部门。

2.按项目实施主体类别确定。项目类别无法确定时，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所属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对应主管部门作为初审部门。

3.兜底原则。项目类别和项目主体类别均无法确定时，由属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初审。
（三）项目评审。市商务局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集中评审行业主管部门报送的项目；根据项目得分情况和评审意见，确定纳入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的项目，形成试点项目实施库和储备库。

（四）公开公示。对通过评审的项目履行集体决策程序，公开公示7天，无异议后确定试点建设项目。
（五）审核拨付。项目评估或验收通过后，拨付相应资金。

七、受理信息

（一）受理机关

各县（市）区、开发区行业主管部门。

（二）受理时间

征集项目材料提交时间：2025年12月23日-2026年1月7日。申报单位需在上述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至各县（市）区、开发区行业主管部门。各初（复）审部门应在2026年1月9日16：30时将审核通过的项目材料递交至长春市商务局625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三）咨询电话及电子材料报送邮箱
1.属地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所属区域
	联系电话
	报送邮箱

	朝阳区
	0431-85109307
	1905967587@qq.com

	南关区
	0431-85286988
	599138168@qq.com

	宽城区
	0431-89990218
	894544816@qq.com

	二道区
	0431-85317330
	edswjjmk@163.com

	绿园区
	0431-87605246
	105264963@qq.com

	双阳区
	0431-84233531
	syqgxjsw@163.com

	九台区
	0431-82353936
	a2340432@126.com

	公主岭市
	0431-76219936
	swjnmk6538898@163.com

	榆树市
	0431-83012005
	1160561264@qq.com

	德惠市
	0431-87000253
	3257417332@qq.com

	农安县
	0431-83361091
	2751104472@qq.com

	长春新区
	0431-81335547
	121491698@qq.com

	经开区
	0431-80767131
	jkqswj2022@163.com

	净月区
	0431-80591981
	ccjysw_123@163.com

	汽开区
	0431-81501739
	457723889@qq.com

	莲花山
	0431-89687848
	359940547@qq.com

	中韩区
	0431-81187096
	710230757@qq.com


2.属地文广旅局联系方式（负责文化旅游服务类项目）：

	所属区域
	联系电话
	报送邮箱

	朝阳区
	15143019210
	270515148@qq.com

	南关区
	17790091116
	289068176@qq.com

	宽城区
	13756863291
	394977121@qq.com

	二道区
	15590780104
	EDWLJZC@126.COM

	绿园区
	18604447363
	936349048@qq.com

	双阳区
	13756377071
	452152390@qq.com.com

	九台区
	13578831008
	349226354@qq.com

	公主岭
	15144681908
	gzlwtj@163.com

	榆树市
	15948030440
	www.yslyfwzx@163.com

	德惠市
	13944462555
	2964818849@qq.com

	农安县
	18943821876
	1156407396@qq.com

	长春新区
	13174454928
	1417327528@qq.com

	经开区
	17390009543
	513174508@qq.com

	净月区
	18777773917
	179994455@qq.com

	汽开区
	18643147215
	qkshsyj@163.com

	莲花山
	13604410669
	709893331@qq.com

	中韩区
	13843040116
	1185600076@qq.com


3.属地体育局联系方式（负责体育服务类项目）：

	所属区域
	联系电话
	报送邮箱

	朝阳区
	15904411327
	3623828@qq.com

	
	
	

	南关区
	17519286688
	383535956@qq.com

	
	
	

	宽城区
	18604301357
	807325281@qq.com

	
	
	

	二道区
	13504453600
	530242594@qq.com

	
	
	

	绿园区
	18604447363
	936349048@qq.com

	
	
	

	双阳区
	15948260001
	574888411@qq.com

	
	
	

	九台区
	15500012319
	286345834@qq.com

	
	
	

	公主岭市
	13844466600
	5353101@qq.com

	
	
	

	榆树市
	18243117799
	1944471818@qq.com

	
	
	

	农安县
	17767757902
	1075017784@qq.com

	
	
	

	德惠市
	18443132655
	934508225@qq.ocm

	
	
	

	长春新区
	15904414136
	565658076@qq.com

	
	
	

	中韩示范区
	13843040116
	1185600076@qq.com

	
	
	

	经开区
	13174469000
	215849978@qq.com

	
	
	

	汽开区
	13614314325
	441329567@qq.com

	
	
	

	净月高新区
	18604449188
	635948896@qq.com

	
	
	

	莲花山
	15567195237
	1624454479@qq.com

	
	
	


八、监督检查和补充说明

（一）市、区两级行业主管部门未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代理项目申报事宜，申报单位应自主申报，相关部门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中介机构或个人假借部门名义收费的，可向相关部门举报，涉嫌违法的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二）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或入围资格，收回已拨付资金，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三）申报单位在申报期间发生企业名称、联系信息变更的，应及时提交变更材料，未及时变更产生的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




